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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文科园林、公司、发行人 指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建发 指 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盛证券 
指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Wenke Landscape Co.,Ltd.  

法定代表人 李从文 

注册资本 512,767,053元人民币（发行前）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文科园林 

股票代码 002775 

成立日期 1996 年 12 月 05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福田科技

广场)A栋 35,36 层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福田科

技广场)A栋 35,36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296274G 

经营范围 

风景园林的规划设计，旅游规划设计，园林绿化的施工与养护，植

树造林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园林古建工程施工，河湖整治工程施
工，环保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城乡规划编制、建设工程项目规划选址的可行性研究(以上需取

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废水、固体废物
以及污染修复等环境污染防治；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实体企业投

资，文化旅游项目开发、运营，生态环保技术咨询；花卉盆景的购

销、租赁(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其它限制项目)；花卉苗木

种植和新品种开发；企业形象策划。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上市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2022 年 5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修订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2022 年 5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程序及其他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2022 年 1 月 21 日，佛山市国资委出具了《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收购深圳文科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佛国资规划[2022]3 号），原则上同意佛山建发以

现金方式认购公司 100,000,000 股非公开发行股份。 

2022 年 12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

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3 年 1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23]50 号核准批复。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3 年 2 月 21 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

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出具了中喜验字

2023Y00013 号《验证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止，国盛证券指

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认购对象佛山建发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292,000,000.00 元。 

2023 年 2 月 21 日，国盛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的余额划

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出具了中喜验字 2023Y00014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2 月 21 日止，文科园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10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92,000,000.00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

用人民币 7,268,679.2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4,731,320.76 元，其中

计入股本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84,731,320.76 元。 

（四）股权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三、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建发，发行对象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三）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2021 年 12 月 2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2.92 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 100,000,000 股，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

30%，全部由佛山建发以现金认购。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

议的有关规定，满足《关于核准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50 号）的相关要求。 

（五）限售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佛山建发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

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法律法规对限

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2,000,000.00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

费用人民币 7,268,679.24 元（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6,032,830.19 元，审计及验资

费用 386,792.45 元、律师费用 754,716.98 元、股份登记费 94,339.62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4,731,320.76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

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建发，其具体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地方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 黄国贤 

注册资本 126,308.489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 年 02 月 03日 

注册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影荫路 6 号汇通大厦三楼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融资咨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

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市场营销

策划；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土地整治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
计、监理除外）；金属结构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建筑

材料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网络与

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数据
处理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590064070U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佛山建发持有公司 117,936,422 股股票，占本次非公开

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23.00%，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公司与佛山建发及其关联方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已按照有关规

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在公司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中予以披露。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5）。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文科园林之间的业务关系不会发

生变化。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情况 

发行对象佛山建发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因此无需

履行私募备案程序。 

（六）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 

发行对象佛山建发认购的资金来源于合法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

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用于

本次认购的情形。 

（七）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两类，其中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

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至少划分为六级，分别为：按 C1（保守型、最低类别）、

C1（保守型、非最低类别）、C2（谨慎型）、C3（稳健型）、C4（积极

型）、C5（激进型）进行六档分类。本次文科园林非公开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中等风险），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中 C3（稳健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均

可参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佛山建发提交的适当性管理材料进行审核，根

据佛山建发提交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对其进行适当性匹配。佛

山建发属于 C4 类投资者，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丽峰 

保荐代表人：杨涛、汪晨杰 

项目协办人： 骆旻阳 

项目组成员：顾殷杰、吴煊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868 号保利 ONE56 1 号楼 9 层 

联系电话：021-38934132 

联系传真：021-38125519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曹一然、陈志坚、李易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8 层 



联系电话：010-88004488/66090088 

联系传真：010-66090016 

（三）审计机构 

名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张增刚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昱池、单小瑞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 层 

联系电话：010-67085873 

联系传真：010-67084147 

（四）验资机构 

名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张增刚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昱池、单小瑞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 层 

联系电话：010-67085873 

联系传真：010-67084147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17,936,422 23.0000 

2 李从文 84,344,000 16.4500 

3 深圳市泽广投资有限公司 24,960,000 4.8700 

4 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 19,509,978 3.8000 

5 胡元明 11,567,153 2.2600 

6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3,949,546 0.7700 

7 付琨晶 3,697,000 0.7200 

8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 3,281,617 0.6400 

9 陈桂兰 2,763,496 0.5400 

10 高育慧 2,496,000 0.4900 

合计 274,505,212 53.534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模拟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最终发行后前十名股东以登记结果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17,936,422  35.5659 

2 李从文 84,344,000  13.7644 

3 深圳市泽广投资有限公司 24,960,000  4.0733 

4 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 19,509,978  3.1839 

5 胡元明 11,567,153  1.8877 

6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3,949,546  0.6445 

7 付琨晶 3,697,000  0.6033 

8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 3,281,617  0.5355 

9 陈桂兰 2,763,496  0.4510 

10 高育慧 2,496,000  0.4073 



合计 374,505,212  61.1171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将增加 10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

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6,424,331 12.95% 166,424,331 27.1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6,342,722 87.05% 446,342,722 72.84% 

合计 512,767,053  100.00% 612,767,053  100.00%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

将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

得到优化，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对

公司业务收入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

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

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

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

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

系、关联关系和同业竞争状况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与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

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0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

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

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

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

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或自筹资金，最终出资不包

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情况。”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

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

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发行结果

合法、有效。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_ 

骆旻阳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汪晨杰                            杨 涛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 

徐丽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2 月 23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

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曹一然 

 

 

                                                          

                                                                                            陈志坚 

     

 

                     

                                                                                                   李  易 

 

 

2023 年 2 月 23 日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

与本所出具的中喜审字[2020]第 00862 号、中喜审字[2021]第 00458 号、中喜财

审 2022S00993 号审计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深圳文科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张增刚 

 

 

 

签字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陈昱池                        单小瑞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3 年 2 月 23 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

与本所出具的中喜验资 2023Y00013 号、中喜验资 2023Y00014 号验资报告不存

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

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张增刚 

 

 

 

签字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陈昱池                        单小瑞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3 年 2 月 23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 

5、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

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投资者可到公司办公地查阅。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09:00-11:30，下午 13:00-17:00。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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